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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外观设计专利的“矛与盾”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专利的重要性，开始知识产权布局，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其实，专利除了能保护自身权益外还能变身“武器”，以“矛与盾”的形式在市场竞争中开展进攻与
防御，以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本文中，作者以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力士达
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为例，来论述外观设计专利中的“矛与盾”问题。

专利是法律赋予专利权人对其创新技术的有限垄断权。它让专利权人拥有对其专利的独占使用和许可权
，从而可以从相关专利产品的销售或许可中获得蕞大利益。近年来，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专
利的重要性，开始知识产权布局，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实，专利除了能保护自身权益外还能变身“
武器”，以“矛与盾”的形式在市场竞争中开展进攻与防御，以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本文中
，笔者以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体公司）与贵州力士达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力士达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为例，来论述外观设计专利中的“矛与盾”问题。

在该案中，原告华体公司是“灯（玉兰）”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0930109818.7，下称818.7号专利
）专利权人。其认为由被告力士达公司生产销售、安装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某道路两侧的路灯侵犯了
其涉案专利权，对该安装情况进行公证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铭牌上标明其生产商为力士达公司。经比对，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外观设计专
利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二者相近似，被诉侵权设计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被
告力士达公司生产销售该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据此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52万元。

力士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继而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华体公司专利申请号为CN201430030895.4
外观设计专利（下称895.4号专利）相关材料，拟证明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的是该专利设计方案，且该专利
权已被华体公司于2015年8月放弃。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中上诉人力士达公司实际实施的是895.4号专利，
而该专利权已由华体公司于2015年8月放弃，故其只有证明上诉人实施该专利的行为发生在专利权终止之
前，方可主张权利。据此判决撤销原判，驳回华体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案中，原告对相同种类的产品（路灯）同时享有多件外观设计专利权，并选择其中一件主张权利，而
被告则以实施的是其中已被放弃的另一件为由进行抗辩，此时便在原告对同类产品享有的多件外观设计
专利权间形成了有趣的“矛与盾”的关系。对其进行评价，可能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基于有效解释原则的推定。现实中，我国对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仅进行形式审查，故完全可能存在
不同主体就同一外观设计先后提出申请并均获得授权的情况，此时在后专利权自会因属于现有设计而无
效；但在申请人相同的情况下，这一情况几乎不会出现。而在同一权利人就相同种类产品同时享有多件
外观设计专利权，且这些设计方案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基于对专利的有效解释原则，即不可将其中
部分专利解释为无效，理应推定这些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存在实质性差异，亦可认为是权利人对
相同种类产品的设计进行了细分。由此可以认为，一旦某一外观设计方案与其中之一相同，则必然与其
他不同，无需另外进行比对。故在该案被诉侵权设计与895.4号外观设计相同的情况下，无需再将其与818
.7号外观设计进行比对，而可径行认定其并未落入818.7号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二是放弃专利权的后果。专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一
是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二是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的，
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在专利权终止后，原专利权人的主张权利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相
应技术或设计方案进入了公有领域，任何公众均可自由使用，无需经过许可和支付费用；而专利权人主
动放弃专利权是对社会的一种捐献，其应对自己行为负责并受法律拘束。该案中，上诉人力士达公司实
际实施的是895.4号专利，而该专利权已由被上诉人华体公司于2015年8月放弃，故其只有证明上诉人实施
该专利的行为发生在专利权终止之前，方可主张权利、要求赔偿，否则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外，被上诉人主动放弃895.4号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已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向全社会公告，如认为他
人在原样实施该外观设计的情况下仍会侵犯同一权利人的其他外观设计专利权，则明显有悖“公示公信
”原则，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理信赖，也与专利法“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立法目的相背离。

三是“从属专利”的排除。在一项专利方案包含了另一有效专利，即前者的实施必然会落入后者的保护
范围时，学理上称后者为“基础专利”，而前者则为后者的“从属专利”。当一专利属于从属专利时，
即使该项专利权被放弃，实施该技术方案依然会侵犯其基础专利的专利权。但基于不同的制度构建理念
，亦即追求技术进步与改良的技术方案和追求创意与实质性差异的外观设计间存在的固有差别，后者一
般被认为不存在如同技术方案般存在“从属专利”的情况。现行立法也能说明这一问题——专利法第五
十一条第1款规定：“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
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这一针对“从属专利”
强制许可的规定中也并未包含外观设计专利。因此，若两专利为相同权利人所有，实施其中已被放弃的
专利并不能说必然就不会侵犯该主体的其他专利权，但该案可以排除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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